屏東縣興華國民小學學校午餐退費辦法
[bookmark: _GoBack]112年6 月26 日本校午餐工作推行委員會開會決議
一、依據109年7月20日屏府教前字第10924503300號函修正「屏東縣立各級學校辦理學校午餐工作要點」第六點(四)繳費後未參加午餐者不予退費，如遇有特殊情形者，應依學校午餐工作推行委員會所定退費辦法辦理。制定本辦法。

二、 退費對象:
(一) 不受理退費:
  1、接受屏東縣經濟弱勢午餐費補助學生。如符合本辦法第三點特殊情形暨停餐
     退費程序，所遺款項應繳回縣府。
  2、因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(如:颱風等…)造成全校停班停課。
  3、經請假未用餐日數2天以下者。
(二) 受理退費: 
     凡符合本辦法第三點特殊情形退費標準的學生與教職員工，且午餐專戶中已有繳費者，皆可提出退費申請。

三、 特殊情形暨停餐退費程序:
  1.班級活動如:校外教學，因課程需要全班停餐者，由班級導師或承辦單位於五天前（不含例假日和停餐當天）提出停餐退費申請。
  2.校隊或團隊因公假、代表學校對外比賽、表演等不克在校用餐，由指導老師或承辦單位於五天前（不含例假日和停餐當天）提出停餐退費申請。
  3.因法定傳染病或疫情等因素，致全班須強制停課（如腸病毒、流感、新冠狀病毒……等），由班級導師於接獲強制停課通知當日提出退費申請， 停餐之次日為退費起始日。
  4.個人事假、休假或其他假別，連續請假3天以上（含3天），請檢附請假單於請假2天前（不含例假日和停餐當天）提出停餐退費申請。若無法於2天前請假，請假第1天不退費，連續請假之日起第二日為退費起始日。
  5、個人病假、喪假，連續請假3天以上（含3天），請檢附請假單於請假2天前 
   （不含例假日和停餐當天）提出停餐退費申請。若無法於2天前請假，請假第1 
    天不退費，連續請假之日起第二日為退費起始日。
  6.轉學。已完成轉學及退費手續之次日為退費起始日。
  7.緊急狀況經簽請主管、校長核可後辦理。
四、退費金額；
(一) 全額退費: 凡符合本辦法第三點第6項者。
  1、 轉出學生:已完成轉學手續辦理之次日為退餐退費起始日。

(二) 部分退費: 凡符合本辦法第三點第1、2、3、4、5、7項者。
     退午餐食材費(主食、菜金、食油、調味品)。收費中之基本燃料費(瓦斯、水
     電、 雜支及修繕廚房設備等)不予退費。(依當時實際午餐食材費計算)
五、 本辦法經本校午餐工作推行委員會通過，呈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附件一


屏東縣興華國民小學班級午餐停餐申請表
提出申請日期：	年	月	日

	停
	餐 日 期
	年	月	日～
	年	月	日，共	餐

	申 請 班 級
(含停餐人數)
	年	班，共
	人（學生） 導師訂餐：□是 □否

	停
	餐 事 由
	

	提
	醒 事 項
	午餐欲自理而申請停餐之班級，如要外訂餐點者，請注意食物之衛生安
全。

	
	★通知家長方式：□聯絡簿
	□其他＿＿＿＿	
	＿＿＿＿＿

	導
	師 簽 名
	


午餐執秘：	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校長:
	 
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附件二


屏東縣興華國民小學校隊 午餐停餐申請表
提出申請日期：	年	月	日

	停
	餐
	日
	期
	
	年
	月	日～	年
	月
	日，共
	餐

	申
	請
	校
	隊
	

	停
	餐
	人
	數
	共
	    
	人，請檢附停餐名單。
	
	
	

	停
	餐
	事
	由
	

	申請人簽名
	


午餐執秘：	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校長: 

附件三


屏東縣興華國民小學個人午餐停餐申請表
申請日期(無填寫不予退費):	年	月	日

	停餐日期
	自	年	月	日至	年	月	日
	共	餐

	
注意事項
	★請假(事、公、休假)2 日前(不含例假日和停餐日)提出申請
★病(喪)假若無法於 2 日前請假，請假第 1 天不退費，連續請假之日起第二日為退費起始日。

	停餐原因
	□事假 □病假 □公假 □喪假 □其他：＿＿＿＿	
	＿＿＿
	
	

	學	生
教職員工
	
姓名：
	
	
年
	
班
	
號

	□是	□否	縣府午餐補助
	導師簽名：

	退費金額
	           元 x	      餐，共計	          元整

	受理日期：	年	月	日


午餐執秘：	主任:                  校長:
